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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2025年团体标准制定计划（标准计划号：152-T/ISC-26），项目名称为“低速功能型无人车 车辆身份识别与声光交互通用技术要求”的任务而进行制订。
（二）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乾石科技有限公司、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集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宜宾凯翼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快桔安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岗、张智慧、马程、张迪思、邵英、华文立、杨锐、董昌春、孙林燕、杨侗、陈洁、何云飞、张鹏超、李祖桥。
（3） 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驾驶等前沿技术的持续突破与规模化应用，以无人配送、无人环卫、无人巡检为代表的低速功能型无人车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正式迈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然而，在产业快速崛起的背后，一系列制约其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瓶颈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身份识别缺失与监管体系不完善的难题。由于该类车辆尚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管理，其无法像传统汽车一样获得法规意义上的车辆识别代号（VIN），VIN码不仅是车辆生产、检验、登记、过户的核心凭证，更是路面运营监管、交通违法执法、事故责任溯源的重要依据。这就导致低速功能型无人车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在路面运营、交通执法、事故溯源等环节面临身份识别与监管难题。同时，无人车如何与周围的行人、非机动车及其他机动车进行有效、安全的交互，也是行业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
为解决上述痛点，亟须建立一套统一、规范的无人车身份识别与声光交互技术体系，统一身份编码规则、声光设备技术参数及交互场景规范，让不同品牌、场景的无人车形成一致的识别与声光交互逻辑，降低交通参与者的认知成本。因此，由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立项申请，经中国互联网协会批准，正式启动了《低速功能型无人车 车辆身份识别与声光交互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25年12月31日，召开了本项团体标准的立项评估会。会议邀请了来自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北京邮电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华东交通大学的五位行业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评审。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详细汇报了标准草案的制定背景、核心内容及技术路线。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对低速功能型无人车的行业发展情况、企业能够承担标准编制任务的能力、标准草案进行了详细汇报。专家组对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给予了肯定，本次会议最终形成了同意立项的专家评审意见。
2026年1月21日本团体标准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正式立项，立项名称为：《低速功能型无人车 车辆身份识别与声光交互通用技术要求》。
2026年1月30日，线上开启本项团体标准的启动会议。牵头单位宣讲了标准草案，多家参编单位共同讨论。会议就标准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标准草案的修改方向达成了共识。经讨论形成以下意见：
1） 因与行业现状不符，且执行困难，删除在车身后部喷涂或粘贴最大设计车速的要求；
2） 尽快修订完成，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低速功能型无人车车辆身份识别与声光交互发展的现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2） 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循了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以国家标准GB/T 18411《机动车产品标牌》、GB/T 37153《电动汽车低速提示音》为基础，紧密结合我国无人车产业发展的实际现状与技术趋势。标准的整体编写格式遵循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本标准旨在为低速功能型无人车提供一套清晰、统一的物理身份识别方案和对外沟通交互的行为准则。标准共分为6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机动车道行驶的低速功能型无人车车辆身份识别和声光交互的产品标志、标识、声光交互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最大设计车速不高于60 km/h、纯电驱动、无驾驶员、无乘客，能够在公开道路机动车道行驶并执行配送、环卫、巡检、安防等特定功能的低速功能型无人车。仅在园区、矿山等封闭或半封闭道路行驶的低速功能型无人车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4]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产品标志、标识
本章节针对低速功能型无人车尚未纳入公告目录、无法获得VIN的现实问题，在充分调研了欧盟、瑞士等特殊个案审批中对VIN实际操作的基础上，本标准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人车唯一识别码（UVID）”的概念，作为VIN的替代或补充方案，以满足监管核验、运营溯源与应急处置的需求。本章节详细规定了UVID的编码规则、物理标注要求、平台记录要求，以及产品标牌、外部标识（如"无人驾驶"字样、应急联系电话、最大设计车速等）和车身反光标识的具体要求。
5、声光交互
本章节规定了无人车通过声音和光信号装置向外部交通参与者传递运行状态和行驶意图的通用要求。具体包括：灯光交互（常规灯光、自动驾驶状态指示灯、对外显示装置等）和声音交互（低速提示音、语音提示）的技术要求。同时强调声光交互不应模拟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的警示方式。
6、试验方法
本章节针对身份识别和声光交互功能，提出了具体的检查和测试方法。包括：身份识别检查（目视检查、UVID一致性检查、防篡改与耐久性检查）、声光交互功能测试（灯光交互测试、对外显示装置测试、声音交互测试）以及失效与降级检查。。
3、 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经查阅相关资料，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机构以及欧美等国家尚未发布专门针对无人车身份识别和声光交互的综合性标准。本标准提出的UVID概念，为解决无VIN无人车的监管难题提供了创新性解决方案，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总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4、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内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保持协调一致。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GB 7258《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4785《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GB/T 37153《电动汽车低速提示音》等国家标准进行了有效衔接。
本标准是对现有汽车标准体系在无人车领域的细化和补充，解决了无人车身份识别这一特殊问题，是对国家现有标准体系的有益补充。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6、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7、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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